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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

沈 寿 文*

摘 要: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双重宪法性质,即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以及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前者指的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

规定,能够分别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职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并各自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者指的是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作为其内部的“机构”
“人”“财”“物”之聚合体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单一宪法性质来看,无论是在作用法

还是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都是顺畅自洽的。但是,当混用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性质时,便可能产生二者宪法关系的矛盾。厘清全国人大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须对双重性质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对宪法关系进行协调。
关键词: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用法  组织法  宪法关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国家政权机

关运作的中心”。① 它既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代表机关,也是行使最高国家

权力、产生和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既监督除国家主席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

的工作,任免其他国家机关副职以下的领导,又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全国人

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居于枢纽地位”。② 作为代议机关和决策机关,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双层结构带来如下宪法问题,即虽然它们分别与其他性质的

中央国家机关的宪法关系是明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宪法关系并不十分清晰。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两个单独的国家机关,还是一个国家机关的两个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也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甚至本身是否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对此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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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机关;①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一个经常性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②是“经常性的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③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④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⑤ 在实务上,一般认为全

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向其报告工作、接
受其监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但也曾有官方文件将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为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⑥

明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厘清二者职权界限,是正确理解二者宪法地

位、合理划分二者宪法职能、有效增强二者行动能力,进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为此,
已有学者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地位、⑦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⑧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职权的常规与例外、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主体复合结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宪制功

能变迁等角度,对二者的宪法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无论是从宪法职权视角,还是从

宪法地位视角,既有研究都是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一个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

行使职权的国家机关的维度进行探讨的。这种单一维度,是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单

一宪法性质为预设前提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1954年宪法体制还是现行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

法性质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澄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宪法性质,有助于深

刻理解二者之间宪法关系的复杂性,进而为优化二者宪法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首先从宪法

性质上区分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阐述不同宪法性质下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对应的宪法关系;进而澄清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性质与宪法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揭示导致二者宪法关系不

清的症结所在;最后,从作用法和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关系的内在逻辑

出发,提出协调二者关系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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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宪法关系

从宪法职权出发,如果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拥有独立的宪法职权,那么它们便都具

有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的宪法性质,进而可以考察在这一宪法性质下二者处于何种宪法地

位、存在何种宪法关系等问题。
(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涵

所谓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指的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该国家机关能够以自己的名

义独立行使职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① 按照这一定义,作用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衡量标准,是它们是否拥有独立的国家机关地位;而判断它

们是否拥有独立的国家机关地位,则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法律是否

赋予它们独立的职权,以及它们能否独立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发生法律关系。

就全国人大而言,根据宪法规定,②一方面,全国人大享有并行使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选举(决定)和罢免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和其他组成人员、国家重

大事项决定权以及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职权;另一方面,通过行使上述职权,全国人大能够

以自己的名义与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发生法律关系。同时,通过行使

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立法和决定重大事项等职权,全国人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与社会公众

发生法律关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③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并独

立行使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立法和法律解释、决定和任免除国家主席之外的其他中央国家

机关的相关组成人员、部分国家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职权以及全国人大授

予的其他职权;另一方面,通过行使上述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与包括全国人

大在内的所有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其他国家机关发生法律关系。同时,通
过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立法和解释法律、部分重大事项决定权等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同样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与社会公众发生法律关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因此,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是拥有宪法赋予的职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

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国家机关。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均属于作用法

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代表按照议事规则集体行使职权,因
而在具体行使某一项宪法职权时,在多数决中占多数(含全体一致)的人大代表代表全国人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以此类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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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二)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定位

首先,尽管《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

的常设机关,但是在作用法意义上,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不同国家机关。换言之,在作用法意义上,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并非“代
行”全国人大职权,并非受全国人大委托以全国人大的名义、代表全国人大行使受委托的职权,产
生的法律后果由全国人大承担。① 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赋予全国人大独立的职权,规定全国人大

与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中央国家机关的宪法关系,同时也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独立

的职权,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宪法关系。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作为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代理人”以全国人大的名

义行使职权,而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发生法律

关系的主体。因此,在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全国人大本身。

其次,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它同样行使部分最高国家权力。这体

现在:

第一,从宪法文本上看,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专指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最高国家权

力则专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行使最高国家权力,与
它是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不冲突。这是因为,理论上存在两种界定最高国家权力的标准:一
是形式标准,即以国家机关属性为基础进行的界定,只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行使

的职权,才属于最高国家权力;二是实质标准,即以国家权力的性质(重要性)为基础进行的界定,

只要该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可理解为最高国家权力。如果按照形式标准,全
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便不属于最高国家权力,即便它们原先属于最高国家权力;而如果按照

实质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至少原先属于全国人大的那一部分职权)则属于最高国

家权力。结合1982年修宪时的考虑,按照实质标准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样行使最高国家权

力,更符合修宪意图。对此,彭真曾指出:“(宪法)草案……采取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

强它的组织的办法,来解决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用的问题。”②同时,从《宪法》第67条的规

定看,按照实质标准理解最高国家权力也更符合我国宪法实践。这是因为,无论是解释宪法和法

律,还是外交权及重大决定权(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权、紧急状态决定权)等,都是宪法

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非全国人大的重大职权;更何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享有与全国人大相同

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第二,从1982年修宪史料看,修宪者本来想把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升到与作

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相同的宪法地位,但是考虑到逻辑上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遂将原《宪法》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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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①

由此可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专指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仅仅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然而,尽管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本身,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恰恰相反,其宪法地位是仅次于作用法

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家权力机关。

一方面,虽然《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

结合《宪法》第126、133、138条关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

国家权力机关。从条文结构上看,《宪法》第126、133、138条均由两句话构成。其中,《宪法》第

126条前一句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后一句是“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与之类

似,第133条前一句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

责”,后一句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138条前一句是“最高人

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后一句是“地方各级人民

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因此,上述3个条文中“产生它的国

家权力机关”明显指的就是县级以上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就是说,除了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的

国家权力机关之外,地方人大常委会在性质上也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因此,既然地方人大常

委会属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也是中央层面的国家权力机关。

另一方面,官方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多次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定性为国家权力机关。

彭真多次提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② 叶剑英也强调,“要按照宪法规定,加
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③ 此后,党的十五大和

十八大报告,均明确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定性为国家权力机关。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⑤“要支持和保证

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⑥

最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主从宪法关系。按照《宪法》第62、65、

67、69条的规定,就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无论是从二者的宪法地位

还是职权差异的角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是“主从”关系,即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产

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且其宪法地位高于后者。这种“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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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175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页、第371页。

叶剑英:《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6页。

江泽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1页;

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载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1559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55~256页。

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7页。



关系同样有明确的修宪事实依据。修宪时,胡乔木曾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完全同全国人大

并列起来”。① 从1982年修宪的相关讨论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承认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

职权必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篡夺全国人大职权或架空全国人大宪法

地位的具体意见。② 最终,修宪者采纳了“防止全国人大‘大权旁落’”的意见,明确“全国人大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地位,还是有高低之分”。③

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

在宪法职权维度,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是一种“主从”的宪法关

系。然而,准确界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还需要同时考察二者另一个维度的

宪法关系,即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涵

组织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是相对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的概念,指的是通过宪法和组

织法对国家机关内部的组成、权限、职能、活动方式、程序规则以及办公条件和活动经费进行规

范,以保障该国家机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职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

法律后果。④ 组织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是“机构”(内部机关和机构)、“人”(代表该国家机关的

人员以及在该国家机关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财”(活动经费)、“物”(办公设施和办公用品)的
聚合体。换言之,尽管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名称相同,但二者的

性质存在差异: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需要组织和后勤保障才有能力独立履行宪法职责,对外

产生法律作用。按照这一定义,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侧重的是“机构”“人
员”等方面内部的构成。亦即,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指的是构成全国人大的所有内部国家机

关和内设机构,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总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指的

是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所有内设机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总和。

因此,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在机构上,是由作用法意义上的全

国人大,全国人大主席团、代表团、大会秘书处,以及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

专门委员会等构成的;在人员上,是由全国人大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而组织法意义上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机构上,是由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办公厅)、工作机构和其他辅助性机构等构成的;在人员上,是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等组成的。

可见,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包含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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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53页。

孙丙珠:《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权》,载张友渔、许崇德、王叔文等:《宪法论文集》,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参见[葡]若泽·若阿金·高美士·卡诺迪略:《宪法与宪法理论》,孙同鹏、李寒霖、蒋依娃等译,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427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29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不仅仅是

一种“会议”机制,也是一个行使职权、冠上“会议”名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组织。



国人大常委会又包含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因而,从组织法的角度看,“全国人大常

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①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实际上,

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体例结构清晰表明,在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

分。《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在第1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

质、地位、组成、职权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组

织法》)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列一章(第3章)加以规定。这些规定表明,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
(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事实

在组织法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属于“一体”的宪法关系,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中居于中枢位置。

1.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一体的宪法关系

这种一体宪法关系,具体表现在内外关系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内部关系而言,这种一体既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上,也体现在它们的办公条件和活动经费上,还体现在它们的工

作机制(内部运行机制)上。首先,就人员构成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首先是全国人大代表,是
由全国人大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选举产生出来的,是常务代表。② 不仅如此,从立宪和修宪史以及

宪法实践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议长”和“副议长”。③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同样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由全国人大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选举产生

的,其中部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就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而言,他们既服务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也服务

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既服务于普通全国人大代表,也服务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因此,在实践中,做好“人大工作”、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发挥“人大作

用”等,本身就包含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加强“人大常委会建设”、发挥“人大常委会作用”的意

思;④反过来,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也就是做好全国人大的工作。⑤ 其次,在办公设施和

活动经费上,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设施(办公楼、办公设备)和活动经

费。在实践中,由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包含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之中,因此

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设施和活动经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作用法意义上的全

国人大的办公设施和活动经费。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在办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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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9
页。

参见彭真:《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参见阚珂:《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
(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59~293页。此外,在宪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外事活动上,也是

被按照国会议长加以对待的。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51~255页;李鹏:《李鹏文集》(下
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08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页。



和活动经费上是重合的。最后,在工作机制上,“人大机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① 作为作用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机构,②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充当了协助它们工

作的角色,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领导。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和其他辅助机构,则服务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

会、服务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此外,在组织法意义上

的全国人大内部,尽管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人大的主体,但是“人大主席团和常委会则行使议会

议长的权力”;③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它还管理全国人大的工作机构,制定和指导全国人大的长

期计划(如立法计划和法律草案起草),确定会议议程,并负责全国人大内部以及全国人大与外部

实体之间的信息沟通。

另一方面,就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外部关系而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体

是相对于由其产生的其他中央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而言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表述中,除了笼统地将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并称为

国家权力机关之外,当与“一府一委两院”并列时还有另一种表述,即只提“人大”或者“国家权力

机关”,不提“人大常委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④在这一论述中,人大常委会(含全国

人大常委会)被视为人大(含全国人大)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组织法上,全国人大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一体关系,至少可以在立法审议程序改革初衷以及官方把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视为全国人大监督的组成部分等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在立法审议程序设置上,从1983年开始,为了改变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被动接

受和仓促审议通过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提出的法律案的状况,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改变了

过去一直采用的立法“一审制”。⑤ 然而,全国人大因会期限制,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实行“两审制”
“三审制”。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26条规定全国人大法律

案可以实行“两审制”,但是受全国人大会期的限制,实践中全国人大的法定立法审议程序通常还

是一次(即“一审”)。为保证立法质量,全国人大的法律案须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一审”“二
审”“三审”后,再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在性质上并不是全国人大立

法的法定程序,而仅仅是全国人大立法的内部工作程序。因此,实践中全国人大的立法审议程序

可以归纳为如下:(1)一般情况下的立法审议程序,即法定程序(全国人大“一审”)+工作程序(全
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或“三审”);(2)特殊情况下的立法程序,即法定程序(全国人大“二
审”)+工作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或“三审”)。在这一工作机制中,全国人大常委

会主要是以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以及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助手的身份出

现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制度的改进,也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

一体的,在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代议)机关地位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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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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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下),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孙莹:《中国人大议事规则:原理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1582页。



‘改革和发展’……其实质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法律案,严肃

负责地进行研究和修改,这就从立法上提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是对‘橡皮图章’一定程度的

制度性突破”。①

其次,在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的理解上,由于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职权之一是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因此这种监督职权的行使主体应该是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

大和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由于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包含全国人大常委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一体的,按照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解,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监督亦被视为全国人大监督的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全国人大的监督。② 这种理解源于1982年修宪之时形成的共识,即“在宪法修改过程中,
大家普遍提出,要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使其真

正成为有权威的人民代表机关……所以,同时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就成为加强全国人大

和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作用的一个主要问题”。③

2.全国人大常委会居于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的中枢位置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审查和确认代表资格、
召集全国人大会议、准备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前的相关工作、审议通过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等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也
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交由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理和答复。可以说,离开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组织、协调、指挥,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就无法有效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仅就立法领

域而言,哪些法律案需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什么时候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所言:“即使是全国人

大审议通过的法律,事先也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的还经过多次审议,在比较成熟后才

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④可见,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居于全国人大的枢纽位置。
其中,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包含的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是“枢纽”中
的“枢纽”。

实际上,从修宪史料和官方意见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如下逻辑:在组织法上,由于全国人大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一体的,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就是加强全国人大的组织建设。因

此“设立专门委员会是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⑤“加强人大常委会

自身建设特别是组织制度建设,是做好人大工作的重要条件”。⑥ 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内部,委员长会议既是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处理机构,又是常委会内部的领导机构,“对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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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341页;李鹏:《李鹏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88页。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2页。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0
页。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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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及其常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起着核心领导作用”。① 与之相应,由于各专门委员会、办
公厅、法工委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服务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而
这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领导,因此,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

内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处于中枢地位,主导全国人大内部组织的运行。

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性质及其宪法关系

澄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种宪法性质后,还须进一步考察同一宪法性质的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宪法关系的逻辑。
(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单一宪法性质与宪法关系的逻辑关联

无论是作用法还是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其单一的宪法性质出发,
它们之间的宪法关系都是清楚明白的,也是逻辑自洽的。

第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侧重于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自以自

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职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并各自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作用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机关,它们分别与其他国家

机关及社会公众发生法律关系。
首先,从逻辑上看,为了实现国家机关体系的自洽,两个独立的国家机关需要明确彼此之间

宪法地位的高低。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主从关系是明确的。这种

主从关系除了体现在后者由前者产生、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前者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后者不适

当的决定、不适当的立法行为,以及前者可以授权后者立法和行使其他职权等之外,还体现在二

者职权的重要性分配上。根据《宪法》第62、67条的规定,除了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实施等

少数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重要性总体上比全国人大要低。这种对全

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职权的差异化配置,“显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权性,同时也显

示了全国人大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民代表机关”。②

其次,从逻辑上看,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尽管均属于国家权力机关,
两者都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等最高国家权力,但是,为了维持国家权力之间

的和谐和避免权力运行冲突,对同时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两个独立国家机关,不仅要根据职权的

重要性标准进行分配,还要划分其法律效力的高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作用法意义上的全

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独立国家机关之间的“主从”关系。这就要求,不仅需要在二者的

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之间,还要在二者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之间确定法律效力的高低。因此,全国

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一般法律之间的法律效力不应混

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也不应被视为全国人大监督的组成部分,更不应被视

为代表全国人大的监督。
第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侧重于内部机关和机构、代表该国家机

关的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办公设施(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和活动经费的聚合体的内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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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组织和内部活动。在此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在办公设施和活动经费上

存在重叠,而且在人员和机关(机构)上存在包含和被包含关系。亦即,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

包含了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内部机关(机构)和组成

部分。

从逻辑上看,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是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内设机构,对外不具有

独立的国家机关资格,那么在内部组织活动上它是否主导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

活动,不存在宪法关系难题。因为,如果仅仅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看作全国人大附属机构,那么也

就不存在二者的职权关系问题,毕竟只有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才有资格对外独立行使

职权。①

然而,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角色不仅仅是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内设机关,而同时具备

独立的国家机关地位、能够对外行使职权(即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时,它在组织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的组织活动便只能起到辅助和服务作用,而非主导和支配作用。这种辅助

作用可以比照国务院与其组成部门之间的宪法关系进行考察。按照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

规定,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务院在宪法地位上高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同时,虽然国

务院部委在作用法意义上对外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又属于组织法意义上的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内
设机关),须服务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务院的职权活动,接受其指挥调度,不能也不应主导作用法

意义上的国务院的职权活动,否则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务院在宪法地位上就不可能高于作用法意

义上的国务院组成部门。与之类似,作为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内部机关,作用法意义上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助手,其组织活动应当是服务于作用法意义的全

国人大对外的职权活动,应当接受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指挥调度。因而,作用法意义上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也不应主导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职权活动,否则便与作用法意义上

的全国人大和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从关系相悖。
(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复合宪法性质与宪法关系的逻辑错位

基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宪法性质,无论是从作用法还是从组织法意义上的

单一宪法性质角度出发,两者之间的宪法关系都是明确的。然而,当组织法和作用法两种意义上

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互混搭,既要维护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高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宪法地位,又要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通过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

活动上的主导功能发挥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作用,此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二者宪法关系

的错位。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1954年宪法体制到1982年宪法体制的发

展变化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关系的错位,是伴随着作用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大,以及它在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内部的组织作用的加强而

逐步形成的。

首先,从1954年宪法体制考察。由于1954年《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定位为全国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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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常设机关,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日常工作机关”,①也是全国人大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的组

成部分;同时,1954年《宪法》第31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

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决定”,②因而,在1954
年宪法体制下,与全国人大一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具备组织法和作用法意义上的两重身份。如何

处理好作用法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这一课题,自1954年宪

法体制始便一直存在。
在作用法意义上,1954年《宪法》制定之时,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高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当时制宪者们的共识。毛泽东曾经将全国人大类比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类比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③刘少奇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超

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④ 此外,因1954年《宪法》制定之时,中国人大制度处于初创阶

段,还没有暴露出此后宪法实践上的问题,尤其是全国人大的自身能力不足和因全国人大闭会无

法行使职权而导致某些国家重大工作难以正常运行;制宪者也无法预见1982年《宪法》的修宪者

会采用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职权以及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作用来弥补这一缺陷。
因而,当年的制宪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是在宪法规定还是宪法实施的层面,作用法意义上

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当然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宪者对于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确信,可以从李维汉、董必武、邓小平等宪法起草

委员会委员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得到印证。⑤ 事实上,即使是1954年《宪法》实施之后,为了解

决宪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分别于1955年和1959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授权,

1959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进行授权。⑥ 但是,这
些授权均系依据1954年《宪法》第31条第19项的规定,本身并不改变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

会之间的宪法关系,而仅仅是表明,由于全国人大的组织结构与宪法赋予其职权之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不匹配,因此全国人大为了因应实践需要而不得不启用该项规定。
在1954年宪法体制下,与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关系相一致,最高

国家权力主要由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补充性的职权。
因而,按照1954年《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3、24条的规定,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全
国人大常委会主要是起到辅助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作用,二者在功能上属于从属关系。⑦ 亦即,
尽管全国人大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但是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无论是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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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句系田家英语,源自1954年6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向各县宣传部转发的田家英在宪法草案座谈

会上的解答报告摘要。转引自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78页。

参见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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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定过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74页。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74、284、385、386页。

参见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刘松山:《国家

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

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参见钱坤:《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审查、会议的组织、审议和表决,都是由全国人大实施的,因而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全国人大具

有独立的会议组织能力和议事能力。可见,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性质、宪法关系,

以及它们的宪法性质与宪法关系之间的逻辑关联均是明确的,即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在宪法地位上低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与之对应,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作
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是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辅助机关,而不是其主导机关。

其次,从1982年宪法体制考察。在作用法意义上,1982年修宪之时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职权进行了调整,将原本属于全国人大的部分职权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而扩大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同时,修宪之后的宪法实践,则又在《全国人大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组织法中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大的组织职能。由

此,也导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宪法性质的微妙变化,二者之间的宪法关系也随之

发生改变。

实际上,1982年修宪之时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调整,源于彼时修宪者对于

“改革的前提存在共识,即全国人大的结构与功能存在着张力,须加以协调”。① 通过宪法赋予全

国人大常委会更多职权,主要目的是解决全国人大在漫长闭会期间缺位导致国家机器难以正常

运转的问题。在此意义上,1982年修宪之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定位确实是对全国人大某

种程度的“功能替代”。② 由于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在宪法地位上处于整个国家机

构的顶端,而且为了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夺或架空全国人大的职权,宪法也专门规定了全国人

大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一规定既不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凌驾于

全国人大之上,又“可以使全国人大集中处理好必须由它处理的重大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和加

强全国人大的作用,而不会降低或者削弱它的作用”。③ 因此,在作用法上,1982年修宪之时扩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乃至之后在宪法实践中进一步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并不必然导致全

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关系的错位失序。

然而,在1982年宪法体制下,在组织法上强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大的组织职能,却
可能导致二者宪法关系的错位失序。这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从属”“功能替代”和“功
能延伸”,实际上涉及不同宪法性质的功能,“功能从属”是组织法意义上的功能,“功能替代”和
“功能延伸”则是作用法意义上的功能,而这两种功能之间是存在张力的。如果在组织法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保留功能从属地位、发挥功能辅助作用,那么无论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如

何进行功能替代或者延伸,都不影响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约束和控制,自
然也就不会在事实上改变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但是,一
旦在组织法层面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大的功能从属和辅助转变为功能主导,即“由大

会的实质最高地位逐渐转变为形式最高地位,由常委会对大会的从属性逐渐转变为常委会的主

导性”,④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组成部分,就可以通过行使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组织活动职权,主导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的职权行使。这将导致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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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监督面临“议程设置悖论”,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事实上主导全国人大的议程设定,理论

上不可能在大会议程中列入由大会改变或撤销常委会决定的事项”,①进而规避作用法意义上的

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使得防范全国人大常委会侵蚀全国人大职权的宪法机制出

现失灵。由此,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便会发生动摇。

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系的宪法革新

作用法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种宪法性质,要求它们之间存在

匹配的宪法关系;当混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宪法性质时,便可能产生二者宪法关

系的逻辑错位。捋顺二者的宪法关系,需要对症下药地进行相应的宪法制度革新。
(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保障关系

国家机关的组织本质上是国家机关内部的管理、资源配置问题,国家机关的功能则是国家机

关通过行使法定职权,对外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功能之间的这种内外分殊有

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通过行使职权、实现法定的功能目标,需要相应

的内设机关(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活动经费、办公设施等组织保障。没有相应的组织保障,作用

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便会丧失行动能力,该国家机关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任何作用法意义上国

家机关的存在,都需要同时在内外两方面具备以下条件:(1)对外,拥有宪法或者法律赋予的独立

权力;(2)对内,拥有可自主支配且不依附于其他组织的内设机关(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和独立的

办公经费、办公设施等行政资源。
按照上述条件,从我国国家机构来看,无论是中央层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地方层面

的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独立职

权,并拥有独立的办公经费、办公设施等行政资源。因而,它们均具备作用法意义上国家机关的

条件。
然而,在所有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之中,全国人大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却显得很特

殊,即它们尽管在外部维度上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即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独立的职权,但是

它们在内部的维度上却有所不足,它们的大部分内设机关(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和办公经费、办
公设施等行政资源均依赖于另一个作用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换言之,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就

是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不仅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是全国人大的内设机关,而且其所有内设机构同时也均是全国人大的内设机构。不仅如此,作为

全国人大内设机构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尽管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设机构,但在全国人

大闭会期间应当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这也意味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内部运行机制,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内部的运行机制之一;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

经费、办公设施等行政资源,同时也包含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行政资源。这表明,全国人

大没有辅助其运作、接受其指挥调度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和活动资源(办公楼、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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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活动经费等)。
这种组织保障制度设计,源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的组织构造,以及宪法惯例上全国人

大履职时间的限制。根据《宪法》第59条第1款、76、7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9条第3款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普遍为兼职,且宪法惯

例确立了全国人大每次开会短暂的会期。这导致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在漫长的闭会期间暂

时隐退。因此,全国人大单独设立一套组织系统将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实无必要;于是,将作

为组织保障的内设机构、运行机制和行政资源与作为其常设机关的常委会合并运行和使用,便成

为必然选择。可以说,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设”和“常设”机关特

性,是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用部分组织系统和活动资源,且后者在运行机

制上主导前者的组织保障制度设计的必然后果。
(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关系优化的改革方案

明确作用法和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在宪法关系逻辑,以及影响

二者关系的组织法根源后,厘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尤其是解决包括全国人

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律之间法律效力的高低、全国人大监督全国

人大常委会“议程设置悖论”等在内的宪法难题,对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宪法关系提出新要求。对此,需要综合考虑和协调两条线索:(1)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

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性质,推导出二者之间应然的宪法关系;(2)从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推导出二者之间应有的宪法关系。按照这两条线索,至少有

如下3种可能的改革思路:

第一,既保留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宪法地位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定位,也维持在组织

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组织保障

事实;在这个前提下,根据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因人员专兼职、规模、会
期等因素带来的实际履职能力的不同,重新定位作用法意义上二者的功能,即“全国人大偏重于

民主代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侧重于有效议决”。① 在梳理二者各项职权的性质、重要性、行使

频率等基础上,重新调整二者的宪法职权范围,以达到改革后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的一致性。②

第二,在作用法和组织法上,参考国务院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宪法性质和宪法关系,将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进一步优化为:在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宪法地位高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同时,在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是全国人大的辅助机关。按照这一思

路,在作用法意义上,应当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

使的职权。由此,才能从逻辑上理解《宪法》第62条第12项、《立法法》第108条第1项关于全国

人大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之规定的必要性,以及《宪法》第67条第22项关于全国人大授权全国

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之规定的合理性。与作用法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一

致,须在组织法上建立一套在全国人大指挥调度之下支撑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内设机构及运行

机制,并配备行使职权所需的独立办公设施和办公经费。然而,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单独设

立一套组织系统没有必要。因此,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用内设机构和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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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合理性。但是,类似于国务院与其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后者不仅在作用法上的宪法地位低

于前者,在组织系统和活动资源上也应弱于前者,且在运行机制上应当服从前者的指挥调度,仅
仅起辅助配合的作用,而不是支配主导作用。如此一来,组织法上的全国人大内部保留作用法意

义上的全国人大在运行机制和资源使用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导权,才能与作用法意义上二

者的宪法地位和宪法关系相匹配。
第三,不改变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实际关系,即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

人大包含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办事机构、工作机构和其他辅助机构,共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

设施和办公经费,并在内部运行机制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职权活

动。但是,通过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行使职权的性质,调整原先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以适应组织法上二者的关系。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在作用法层面,应当回

归“全国人大是一元化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最高权力”①的定位,按照全国人大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一体思路进行改造,重新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的宪法定

位,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造为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代理人”角色。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在全国人

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全国人大的名义对外行使职权,对外

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全国人大承担。如此一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为就是全国人大职权行

为的一部分,对外也就没必要再划分二者之间法律效力的高低。同时,原先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因丧失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行使职权的资格,便不再具备作用法意义上的身份,仅
仅具备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的内设机关身份。当然,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同时应

当保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监督机制,以保证其能够在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忠实地“代理”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由此,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组织法和作用法上均实

现了一体统一。

五、结 语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双重宪法性质,即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以及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作用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是两个拥有宪法赋予的职权、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的独立的国家机关;在
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二者是一体的。从单一宪法性质维度

看,无论是在作用法还是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都是清楚明白

的,不存在逻辑冲突。但是,当同时从上述双重宪法性质维度考察,这两个维度的宪法关系之间

存在一个逻辑前提: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应当与作用法意义

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相协调。具体而言,既然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

在宪法地位上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内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应

当充当辅助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角色,接受全国人大的指挥调度。否则,当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

人大内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全国人大的职权活动时,便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关系定位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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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实践中,当前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特殊的宪法关系源于以下矛盾:全国人

大因组织结构存在先天不足,但又要维持和维护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元化地位。为调和这

一矛盾,宪法试图通过加强组织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内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作用,来增强全

国人大的行动能力。然而,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活动功能,同时必然带来作用法意义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相对于作用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而言的优势宪法地位。因此,澄清全国人大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双重宪法性质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关系逻辑,在理论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宪法

实践中它们分别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宪法关系。例如,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

院的“议行复合结构”中,国务院并非如有学者所主张的仅从属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

“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①而是既从属于全国人大,也从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在组织

法意义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体化,有助于准确诠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与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② 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宪法关系,应当就作用

法意义上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组织法意义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

上主导全国人大职权行使之间的不协调之处进行调适。

Abstract: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NPC)anditsStandingCommittee(NPCSC)

haveadualconstitutionalnature,thatis,theNPCandtheNPCSCinthesenseof“functional
law”andthoseinthesenseof“organiclaw”.TheformerreferstotheNPCandtheNPCSC,

whichcanexercisetheirfunctionsandpowersindependently,havelegalrelationswithother
subjects,andbearthelegalconsequences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ndlaws.Thelatterre-
ferstotheNPCandtheNPCSC,whicharetheaggregationof“institutions”“people”“money”

and“property”withinthem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ndtheorganiclaw.Intermsofthe
singleconstitutionalnature,theconstitutionalrelationshipbetweentheNPCandtheNPCSCin
thesenseof“functionallaw”or“organiclaw”issmoothandconsistent.However,confusingthe
dualnaturelogicoftheNPCandtheNPCSCmaybringaboutcontradictionsintheco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betweenthem.TooptimizetheconstitutionalrelationshipbetweentheNPCandthe
NPCSC,itisnecessarytomatchandcoordinatethetwopairsofconstitutionalrelationshipbe-
tweenthemwithdualnature.

KeyWords:NationalPeople’sCongress(NPC),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

ple’sCongress(NPCSC),functionallaw,organiclaw,constitutional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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